	一、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系统关联）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系统关联）

	注册地址
	

	实际办公地址
	

	企业负责人
	
	负责人电话
	

	申报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注册时间
	
	拟迁入合作区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实收资本
	    万元

	获得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累计金额
	    万元
	其中，已到账金额
	    万元

	是否属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证书编号           否

	申请认定类型
	独角兽企业 潜力独角兽企业 种子独角兽企业

	所属产业领域
	集成电路和电子元器件  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新材料和新能源
其他             

	主营产品（服务）
	

	企业简介
	提示：
1.企业基本情况：成立时间等历史沿革、主要的企业荣誉、企业成立以来历年经营业绩情况、未来3-5年的发展规划以及经营状况预测；
2.企业经营、科技创新特点：综合描述企业创新能力水平建设情况、产学研合作情况、创新成果情况、国内外的市场、创新地位、下一步主要创新发展方向、重点项目、平台建设等；
3.企业发展主要的问题；
4.企业创始人介绍及目前在企业的任职情况；
5.企业负责人、核心团队成员简介：姓名、职务、年龄、入职时间、籍贯、学历、工作经历、创新能力等综合说明；
6.不超过2000字。

	二、企业情况介绍

	主营业务及产品、主要客户情况
	

	企业所处行业的总体情况介绍
	

	企业在行业中所处的地位及核心竞争优势介绍
	

	竞争对手及产品市场占有率分析
	

	企业发展潜力情况（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市场规模、前景预期等）
	

	企业发展历程
	

	企业核心团队情况（研发及管理团队）
	

	企业人员情况（职工总数、研发人员占比、人员学历构成等）
	

	符合独角兽企业的情况说明
	

	符合独角兽潜力企业的情况说明
	

	符合独角兽种子企业的情况说明
	

	三、企业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近三年情况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营业收入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研发费用
	
	
	

	净利润
	
	
	

	纳税总额
	
	
	

	资产总额
	
	
	

	四、企业研发情况

	人才团队情况
	职工总数（人）
	
	从事研发人员数（人）
	

	
	研发人员占比（%）
	
	大专及以上学历科技人员数（人）
	

	科技研发投入
	2021年研发费用总额（万元）
	
	2021年R&D（研发费用/销售收入）占比（%）
	

	
	2022年研发费用总额（万元）
	
	2022年R&D（研发费用/销售收入）占比（%）
	

	
	2023年研发费用总额（万元）
	
	2023年R&D（研发费用/销售收入）占比（%）
	

	五、企业融资情况

	企业估值
	    亿元
	估值机构
	

	融资轮次
	投资时间
	融资总额（万元）
	出让股份比例（%）
	融资后企业估值（亿元）
	投资机构（领投、跟投机构）
	融资额（万元）
	占股比例（%）
	到账金额

	
	
	
	
	
	
	
	
	

	
	
	
	
	
	
	
	
	

	
	
	
	
	
	
	
	
	

	六、企业创新情况

	知识产权情况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件）
	I类
	发明专利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级农作品种
	

	
	
	其他
	

	
	II类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已申请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数量（件）
	I类
	发明专利
	
	植物新品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
	

	
	
	国家新药
	
	国家级农作品种
	

	
	
	其他
	

	
	II类
	实用新型专利
	
	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
	
	其他
	

	主要知识产权情况明细表（授权/已申请）

	知识产权名称
	专利类型
	授权日期/申请日期
	授权号/受理号
	获得方式
	是否为有效知识产权

	
	
	
	
	
	

	主导制（修）标准情况

	主导制（修）标准情况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主导制（修）标准明细表

	标准名称
	标准类别
	标准编号
	标准颁布时间
	参与方式

	
	
	
	
	

	备注
	对经认定的独角兽企业给予最高两千万元奖励。认定成功的合作区企业或者将注册地迁入合作区的企业，一次性给予六百万元奖励；认定成功后，企业及其在合作区的全资子公司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合计（关联收入除外）达到三亿元，再一次性给予一千四百万元奖励。
认定成功或者将注册地迁入合作区的潜力独角兽企业、种子独角兽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五百万元、三百万元奖励。

	申请企业承诺
	一、本单位保证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并承担所提交项目申报材料的相关法律责任。
二、本单位承诺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被给予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和限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的情况。
三、本单位承诺自获得本项目最后一笔扶持资金起五年内，如迁出、注销或者改变在合作区纳税、纳统义务的，将一次性退还所有扶持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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